

加快建设制造强市若干政策措施（修订草案）（公开征求意见稿）解读

1、 起草背景
为进一步贯彻国家、省、市最新政策导向，落实全市重点产业链培育提升行动方案，构建以“大海新晨”为标志的现代化产业体系，做强“8+13+X”产业链群，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牵头对《加快建设制造强市若干政策措施》进行修订，并起草《加快建设制造强市若干政策措施（修订草案）》（以下简称《修订草案》）。
二、主要内容
[bookmark: _GoBack]《修订草案》主要包括四个部分：
一是聚力链群发展，全面提升产业能级。包括支持特色优势产业集群发展壮大、培育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、产业链上下游融通、传统产业转型升级、新兴和未来产业培育壮大、产业创新能力提升、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等方面。
二是全力培大育强，打造优质企业雁阵。包括支持企业做大做强、企业专精特新发展、企业创新载体建设、企业新技术新产品推广等方面。
三是引导增资扩产，持续增强发展动能。包括支持企业实施重点技术改造项目、数字化改造项目、绿色化改造项目、服务化转型项目以及支持涉企服务机构专业化赋能等方面。
四是鼓励创新争优，形成政策扶持合力。明确各类创新成果、创新活动、创新平台，在关于推动产业科创强市建设若干政策措施中予以支持。明确政策兑现落实的相关事项。
三、主要修订内容
一是根据泰州市重点产业链培育提升行动方案等最新政策举措，对产业链群支持方向、发展目标等进行调整。
二是根据省、市最新工作导向，围绕支持新兴产业发展、企业做大做强、增资扩产以及支持人工智能应用、中试平台赋能等方面加大扶持力度。
三是对部分支持项目最高奖补金额进行了调整，对部分文字表述进行了完善。


